
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
音乐表演专业技能测试大纲

（普通高中类音乐表演专业、中职类音乐表演专业）

一、考试性质

技能测试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按照确定的年度招生计

划，为单独招生考试设置的选拔性考试科目之一。本考试在文化

基础水平测试（数学、语文、外语）之后进行，目的是择优选拔

适合在高等职业院校学习且具有音乐表演专业潜能的优秀人才。

二、考试时间和分值

考试时间为每人 20 分钟，技能测试总分 200 分。

三、技能测试比例与内容

技能测试包括面试、视唱练耳和声乐演唱等内容，比例为

2:3:5，

四、考试方式

现场面试和展示。

五、考试内容

1.面试（目测外形+语言表达）40 分：

面试基本要求：五官端正、身姿挺拔、匀称；

自我介绍：考生进行 2 分钟的自我介绍，口齿清晰、表达流

畅、仪态端庄。

2.视唱练耳（60 分）

（1）练耳（30 分）

练耳测试采用试卷笔试，所有考生将在同一教室，在统一时



间内完成。

练耳测试内容包括：单音、音程、和弦、节奏和旋律。

考官现场将测试内容各弹奏三遍，学生在试卷相应位置作

答。

（2）视唱（30 分）

视唱测试环节，考生现场进行抽签视唱。考生有 30 秒钟审

题时间，主考教师会在钢琴上弹出旋律的第一个音，之后考生必

须立即完整视唱 1 遍，视唱题谱式为五线谱，考生可采用固定调

唱名法或手调唱名法。采用固定调唱名法酌情加分。

考题范围：调号为一个升降号以内的自然大、小调式，和声、

旋律小调式及中国民族五声性调式，含调式变音;节拍为常用节

奏型（2/4、3/4、4/4 拍）；节奏以基本节奏型为主，包括休止、

切分等。

3.声乐演唱（100 分）

演唱形式：

(1）声乐考生须演唱自选歌曲 1 首（限时 5 分钟以内)，唱

法不限，考生可自带 U 盘伴奏；如需学校现场提供钢琴伴奏，则

该考生必须提供作品纸质版正谱和简谱。

(2）中国乐器考生须演奏自选乐曲 1 首（限时 5 分钟)，不

用伴奏。管弦乐器考生须自选乐曲 1 首（限时 5 分钟)，并演奏

大小调音阶及琶音，不用伴奏。

4.评分标准：



（1）嗓音条件

要求音色明亮、圆润、音质纯净,声音有较大的可塑性,发声

器官无疾病,自然音域达到十二度左右。

（2）演唱方法

发声方法基本正确,无不良发声习惯,呼吸、声音通畅,吐字

清晰。

（3）舞台表演

能较为准确地运用普通话或原文演唱中外歌曲，能较好地表

现歌曲情感、节奏准确,演唱较完整，有一定的舞台表演能力和

艺术表现能力和水平。

（4）作品的完整度。

六、考试要求

1.声乐考生须自带钢琴伴奏或 U 盘或其他可便携式播放设

备，考生未按要求自带伴奏，扣 10 分。

2.以器乐作为主考项的考生，须在规定乐器范围内选择一种

乐器参加考试。应试乐器规定为 12 种，包括小提琴、吉他、钢

琴、长笛、电司、电子琴、二胡、古筝、扬琴、琵琶、二胡、唢

呐。

3.考官组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的演唱（奏）时间或抽考

作品片段，其行为不影响成绩的评定。

4.考场提供钢琴和电脑、音响或其他可便携式播放设备。器

乐考生乐器原则上自备，有特殊需要者须在考试前 7 天申请。


